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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

2018-054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瑞

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函》，原保荐代表人尤晋华先生因工作变动，将不再继续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 由朱正强先生接替尤晋华先生担

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本次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

人为赵留军先生和朱正强先生，持续督导期至2019年12月31日。

朱正强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19日

附：朱正强先生简历

朱正强先生为瑞信方正投资银行部副总裁，保荐代表人，北京大学管理学

硕士及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曾参与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更

名为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等项目。

证券代码：

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2018-060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上海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上海细胞

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基于长期看好精准医疗产

业和细胞集团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拟继续增资2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

月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80）、《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上海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集团有

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

目前，公司与各股东已按照约定签订《关于上海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集团有限

公司之增资协议》，办理完成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换发后的《营业执

照》，主要信息如下：

名称 上海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84104308E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园国路1585号6幢

法定代表人 李捷玮

注册资本 人民币16670.3742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3年11月29日

经营范围

从事细胞治疗技术、生物技术、实验室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医疗行业投资，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电子产品、机电设备、实验室设备、环保设备、仪器仪表、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

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工艺品、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自有房

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8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胥海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18-07-18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南京证券公司电脑部、营业部、基建办职员；南京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行政管理部职员兼团委副书记， 公司团委副书

记（主持工作），行政管理部副经理兼公司团委副书记；南

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大厂营业部副总经理， 南京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云南北路营业部副总经理， 南京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宁夏凤凰北街营业部副总经理， 南京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惠新西街营业部副总经理， 南京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广州先烈中路营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南京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云南北路营业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

作）、总经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江

苏省镇江市扬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挂职)。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

将按有关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自新任总经理任职之日起，董事长蒋晓刚先生不再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9日

股票简称： 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000981

公告编号：

2018-104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控股” ）的

通知，并获悉以下事项：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占其

所持股份比

例

银亿控股 是 72,900,000 2017年7月11日 2018年7月16日

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7.64%

合计 - 72,900,000 - - - 7.64%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银亿

控股

是 96,550,000 2018年7月16日 2019年7月16日

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

10.12%

生产

经营

合计 - 96,550,000 -- - - 10.12% -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银亿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954,072,35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3.69%，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807,866,339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06%。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900951

证券简称： 大化

B

股 公告编号：

2018-021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7月17日，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交所转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通知文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沪01执483号】及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18司冻205

号）】，公司控股股东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8750万股股份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具体情况

1.被冻结人：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冻结人：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冻结时间：2018年7月13日起至2021年7月12日

冻结股份数量为8750万股， 冻结的股份为以前已质押给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的875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1.82%。

2.被冻结股份全部为非流通股。

3.被冻结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1.75亿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3.64%。

本次冻结后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8750万股， 占其持股总数5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1.82%。

（二）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冻结为对以前已质押给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8750万股股份的冻结，此

次冻结事项暂不会对公司的运行和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但其冻结股份若被司法处置，可能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8日

关于华富安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海通证券” ）的代销业务安排，自2018年7月19日起，海

通证券将代理华富安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280）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该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该基金披露的公告。

投资者可在海通证券各指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开户、申购及

其他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海通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8001，021－50619688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www.htsec.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53、400-888-8001、02195553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742

证券简称：一汽富维 编号：

2018－019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三次董事会于2018年7月18日 （星期

三），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此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富维伟世通1%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维公司” ）拟转让持有长春富

维伟世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维伟世通” ）的1%股权，该项目已经富维公司

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批示： 同意富维公司在产权交易中心以经备案后的评估价值为基础，

挂牌转让其所持有的富维伟世通1%股权的意向，待评估报告确定后，再报董事会审批。

富维公司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基准日2017年8月

31日的富维伟世通整体资产进行了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

1、 审计结果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11月27日出具了审计报告（2017第110ZC5081号），富维

伟世通经审定后资产总额27,432.39万元，负债13,157.17万元，净资产14,275.22万元。

2、评估结果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出具了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8】

第0480号），评估结果如下：

成本法：净资产14,275.22万元，评估价值14,679.28万元，增值率2.83%。

收益法：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0,700.00万元，增值率45.01%。

3、交易方案：

富维公司按上述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计算，持有富维伟世通1%股权为207万元。 该部分

股权拟进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实际交易价格不低于207万元，受让方需以现金

购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富维公司继续持有富维伟世通49%股权。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

2018-079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

OEP 10 B.V.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 年5月3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远望谷授权毕泰卡收购标的公司

的议案》，授权全资子公司毕泰卡科技文化（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泰卡” ）与

OEP� Holdco� 10� B.V.（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就继续收购OEP� 10� B.V.（以下简称“标

的公司” ）80%股权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进行磋商和谈判，并根据谈判情况与交

易对方达成相关意向或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8年5月4日披

露的《关于远望谷授权毕泰卡收购标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

2018年5月7日 （荷兰当地时间）， 毕泰卡与交易对方签署了《AMENDMENT�

AGREEMENT》，就本次交易达成了协议。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8年5月9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拟收购 OEP� 10� B.V.� 80%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55），

此外，公司于5月23日、6月6日、6月21日、7月5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OEP�

10� B.V.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2018-071、2018-076、2018-07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对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开

展尽职调查、审计、资产评估等各项工作。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事项》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并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此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10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相关情况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公告编号：临

2018-068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本金及利息等合计约人民币226,076,074.09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吉恩镍业” 、“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传

票，公司涉及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简称“中信银行吉林分行”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为

（2018） 吉 02民初 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

185号。 中信银行吉林分行于2018年6月26日向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6日发出传票，案件将于2018年8月27日开庭审理。 本次公司涉及诉讼如下：

一、2016吉银贷字第5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4月1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6吉银贷字第5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1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价基

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贷款

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现债

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6年10月1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所

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44,541.4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二、2016吉银贷字第7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4月20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6吉银贷字第7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2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4月20日起至2016年10月20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6年10月20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

据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

的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2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2,449,082.86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 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三、2016吉银贷字第144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1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6吉银贷字第144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1日起至2017年2月1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价基

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贷款

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现债

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1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4,541.4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四、2016吉银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1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6吉银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1日起至2017年2月1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价基

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贷款

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现债

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1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4,541.4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五、2016吉银贷字第146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1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6吉银贷字第146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1日起至2017年2月1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价基

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贷款

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现债

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1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4,541.4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六、2016吉银贷字第147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2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6吉银贷字第147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2日起至2017年2月2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价基

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贷款

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现债

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2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4,541.4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七、2016吉银贷字第148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2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6吉银贷字第148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2日起至2017年2月2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价基

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贷款

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现债

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2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4,541.4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八、2016吉银贷字第149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2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

为2016吉银贷字第149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2日起至2017年2月2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2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4,541.40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九、2016吉银贷字第150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2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

为2016吉银贷字第150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2日起至2017年2月2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2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4,541.40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十、2016吉银贷字第151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3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

为2016吉银贷字第151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3日起至2017年2月3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3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4,541.40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十一、2016吉银贷字第152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3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

为2016吉银贷字第152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3日起至2017年2月3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3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4,541.40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十二、2016吉银贷字第153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4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

为2016吉银贷字第153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4日起至2017年2月4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4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4,541.40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十三、2016吉银贷字第154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4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

为2016吉银贷字第154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4日起至2017年2月4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4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25,364.92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十四、2016吉银贷字第15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4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

为2016吉银贷字第15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4日起至2017年2月4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4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406,772.84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十五、2016吉银贷字第156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4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

为2016吉银贷字第156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4日起至2017年2月4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4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558,231.32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十六、2016吉银贷字第157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4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

为2016吉银贷字第157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4日起至2017年2月4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4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558,231.32元（暂计至2018

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十七、2016吉银贷字第158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4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

为2016吉银贷字第158号《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4日起至2017年2月4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

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

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4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558,231.32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开支）。

十八、2016吉银贷字第159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8月4日，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一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6吉银贷字第159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

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8月4日起至2017年2月4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

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贷

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息

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4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558,231.32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支出）。

十九、2016吉银贷字第180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及诉讼情况

（一）本次诉讼起诉、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原告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解放东路818号，负责人郭德辉；被告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定代表人王若冰；诉讼或仲裁机构为吉林省吉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与请求

2016年9月13日，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行与被告一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6吉银贷字第180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约定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向吉恩

镍业发放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自2016年9月13日起至2017年3月13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

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定价基础利率上浮174bBPs，即贷款利率为6.09%。 贷款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

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 贷款逾期的，本金按届时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利息按罚

息利率计收复利，原告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吉恩镍业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中信银行吉林分行如约发放了贷款。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2017年2月4日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义务，已属违约。 现原告依据

贷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

所有费用。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清偿利息、罚息以及相应复利共1,291,972.79元（暂计至

2018年6月21日，罚息和复利按约定利率标准和计息方式实际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

3、判令被告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等实际支出）。

因本次公告的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 公司目前正在对相关诉讼案件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沟通，并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发布进展公告，积极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9日


